 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文联2017年度工作督查细则
	督查项目
	督    查    细    则
	得分
	备注

	思想工作
（10分）
	    坚持正确的文艺工作政策方针。及时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文艺工作会议精神、决策部署和市文联具体工作安排，并及时报告学习传达贯彻落实情况。
	
	

	组织工作
（10分）
	    加强文联党员干部和职工队伍建设。加强文联机关党组（支部）工作，坚持三会一课，按期收缴党费，认真开展党员活动，做好组织发展工作；坚持依据文联章程和相关工作制度开展文联机关日常工作，实现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和程序化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职工纪律管理、道德文化建设，坚持中央八项规定、省委十项规定和市委十一项规定等廉政制度规定，营造风清气正氛围。 
	
	

	基础工作
（10分）
	认真制定实施年度工作计划，确保基础工作到位、重点工作突出、亮点工作出色。及时上报年度工作计划、半年和全年工作总结，重点、亮点工作成效。积极支持和参与全市文艺工作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市文联和县（区、市）党委政府安排的工作任务，按时参加各类会议和采风创作活动，按要求承办好相应文艺活动。
	
	

	宣传工作
（10分）
	加文艺强阵地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。及时向《达州文艺报》和《达州文艺网》及其他市级以上主流媒体上报信息。办好本单位主管的刊物、网站、宣传栏等文艺阵地。
	
	

	人才工程
（15分）
	建好文艺资源中心，及时更新完善数据库信息，加强本土文艺人才推介工作，落实“名师带徒”具体工作： 每年发展推介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文艺家协会会员分别不少于9名、3名、1名；每年组织文艺作品发布、研讨、推介、展示、演出活动不少于6次（场）；每年组织文艺家座谈会、采风活动、笔会不少于6次（场）。
	
	

	作品推介
（15分）
	做好创作引导，积极推荐本土文艺作品参加国家、省级、市级展演、出版和评奖：每年推介参加国家级评奖、展演、出版作品10件以上；每年推介参加省级评奖、展演、出版作品20件以上；每年推介参加市级评奖、展演、出版作品30件以上。
	
	

	活动开展
（15分）
	积极支持参与省、市、县主办的各类文艺工作相关的活动；积极组织参与“爱我家乡·颂我达州”主题文艺活动、文艺“六进”活动和文艺志愿者、文艺惠民活动；承办好传统节庆日文艺活动和本县（区、市）特色文艺活动。
	
	

	改革创新
（15分）
	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关于文艺工作改革的政策方针，落实市文联具体工作任务。加强宣传和引导文艺家积极参与市文联改革创新“双师”计划、“双下”活动、文艺精品项目资助等1+3文件有关工作，按时完成改革创新阶段性工作任务；积极支持配合打造“巴山作家群”“巴渠画家群”“达州诗歌城”等达州文艺品牌，增强对达州文艺品牌的推介力度。
	
	


备注：1.总分100分。2.督查方式：查记录、看资料、听汇报、实地查看。
市级文艺家协会2017年度工作督查细则
	考 核 项 目
	考    核    细    则
	得分
	备注

	思想工作
（10分）
	    坚持正确的文艺工作政策方针。及时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文艺工作会议精神、决策部署和市文联具体工作安排，并及时报告学习传达贯彻落实情况。
	
	

	协会管理
（10分）
	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增进协会工作的透明度；建立健全协会工作制度，实现协会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和程序化；支持在符合条件的文艺家协会建立党小组、党支部或党总支，确保党组织工作正常开展；按章程规定开展换届工作；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或协会工作会；建好协会会员档案资料并及时上报更新，做好会员发展工作；按时做好协会年检工作。
严格遵守有关财务规章制度。对会费、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所拨活动经费、社会赞助等按财务收支管理公布并自觉接受市文联指导、监督和管理。
	
	

	基础工作
（10分）
	认真制定实施年度工作计划，确保基础工作到位、重点工作突出、亮点工作出色。及时上报年度工作计划、半年和全年工作总结，重点、亮点工作成效。积极支持和参与全市文艺工作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市文联安排的工作任务，按时参加各类会议和采风创作活动，按要求承办好相应文艺活动。
	
	

	宣传工作
（10分）
	加文艺强阵地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。及时向《达州文艺报》和《达州文艺网》及其他市级以上主流媒体上报信息。办好本单位主管的刊物、网站、宣传栏等文艺阵地。
	
	

	人才工程
（15分）
	加强本协会文艺人才推介工作，落实“名师带徒”具体工作： 每年发展推介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文艺家协会会员分别不少于9名、3名、1名；每年组织文艺作品发布、研讨、推介、展示、演出活动不少于6次（场）；每年组织文艺家座谈会、采风活动、笔会不少于6次（场）。
	
	

	作品推介
（15分）
	做好创作引导，积极推荐本协会文艺家作品参加国家、省级、市级展演、出版和评奖：每年推介参加国家级评奖、展演、出版作品10件以上；每年推介参加省级评奖、展演、出版作品20件以上；每年推介参加市级评奖、展演、出版作品30件以上。
	
	

	活动开展
（15分）
	积极支持参与省、市、县主办的各类文艺工作相关的活动；积极组织参与“爱我家乡·颂我达州”主题文艺活动、文艺“六进”活动和文艺志愿者、文艺惠民活动；承办好传统节庆日文艺活动和本县（区、市）特色文艺活动。
	
	

	改革创新
（15分）
	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关于文艺工作改革的政策方针，落实市文联具体工作任务。加强宣传和引导文艺家积极参与市文联改革创新“双师”计划、“双下”活动、文艺精品项目资助等1+3文件有关工作，按时完成改革创新阶段性工作任务；积极支持配合打造“巴山作家群”“巴渠画家群”“达州诗歌城”等达州文艺品牌。
	
	




